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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领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，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

关键技术突破，或在相关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，推动了本专

业发展；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，业绩突出；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

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在指导、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作

出突出贡献。

任现职期间，符合下列四项条件中的两项：

1.作为本专业主要技术负责人，主持完成国家或省部级重大

工程项目，技术攻关项目或研究项目 1 项、或大型项目 2 项，解

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，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，

或在相关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，推动了本专业发展。

2.作为本专业主要技术负责人，主持完成重大工程项目、重

大科技成果转化、新产品开发项目或重大技术服务支撑项目，解

决了重大疑难问题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，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

益和社会效益。

3.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发挥

了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
4.在指导、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能

够有效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。

（三）业绩成果条件

任现职期间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五，以奖

励证书为准，下同）。

2.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（一等奖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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